
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

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不断推进建设工程应用尽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以下简称“再生产品”），提升城市建筑垃圾综合治理能力，集约节约利用资源，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就调整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再生产品，是指经城市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包括就地利用设施、临时利用设施和固定利用设施），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通过处置程序生产的各类再生材料，以及以该类再生材料为部分或全部主要原材料生产、且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建材产品的统称。

二、建筑垃圾产生者应履行建筑垃圾处置义务，指导拆除企业、工程参建单位等相关主体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管发〔2022〕24号），将施工现场产生的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优先交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处理；资源化利用点位及运营企业应加强再生产品质量管控，保证再生产品质量，并通过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系统及时报送建筑垃圾产生量和处理量、再生产品产生量和使用量及库存量等信息。鼓励资源化利用企业积极参与再生产品无废低碳认证。
三、各区要加强宣传引导，以本区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治理、人行步道等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建材使用需求为导向，引导资源化处置企业优先生产符合本区工程建设需求的再生产品。鼓励社会投资工程积极使用再生产品。

四、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按照本通知再生产品种类要求，将相关再生产品市场价格信息纳入造价信息发布范围，将再生产品使用要求纳入绿色施工评价体系，引导建设项目参建各方积极落实主体责任。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环节告知建设单位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使用再生产品的要求。

  五、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在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及满足使用功能前提下，应当按照本通知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要求选用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再生产品（详见附件），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治理、人行步道等建设工程指定部位使用再生产品比例应不低于30%，鼓励应用尽用再生产品并优先选用取得无废低碳认证的再生产品。

六、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再生产品使用相关工程资料，由施工单位负责单独组卷备查。社会投资工程再生产品使用相关资料，鼓励参照执行。

七、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园林绿化、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工程监管权限，对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再生产品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发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施工时未按设计要求落实再生产品使用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本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督管理规定对违规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八、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照《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DB11/T642）的要求使用再生骨料。

九、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关于调整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京建发〔2019〕148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

附件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质量检验执行标准
	应用部位

	一、再生材料

	1
	粗骨料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
	1.市政工程：路基及各类地面工程的垫层与基层、管沟槽回填、海绵城市透水蓄水等；

2.建筑工程：基坑与地基回填、房心回填、肥槽回填等；

3.园林工程：地基回填、人工湿地等；

4.水务工程：堤防加固及回填、路基防护和水土保持等。

	2
	细骨料
	《建设用砂》GB/T 14684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建筑固废再生砂粉》JC/T 2548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
	1.市政工程：路基及各类地面工程的垫层与基层、管沟槽回填、海绵城市透水蓄水等；

2.建筑工程：基坑与地基回填、房心回填、肥槽回填等；

3.园林工程：地基回填、人工湿地等；

4.水务工程：堤防加固及回填、路基防护和水土保持等。

	二、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3
	无机混合料
	《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集料及无机混合料》GB/T 45931

《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 2281

《城镇道路建筑垃圾再生路面基层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DB11/T 999

《公路用建筑垃圾再生材料施工与验收规范》DB11/T 1731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
	1.市政工程：各级城镇道路（快速路至轻型交通路段）、高速及等级公路的结构层。人行道、自行车道、广场的结构层等；

2.建筑工程：居住区内部道路、停车场的结构层等；

3.园林工程：园路、道路、广场、停车场的结构层等；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和景观道路的结构层等。

	三、再生骨料砌体材料

	4
	标准砖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GB/T 11945

《混凝土实心砖》GB/T21144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GB/T 24492

《装饰混凝土砖》GB/T 24493

《蒸压粉煤灰多孔砖》GB/T 26541

《蒸压粉煤灰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T 36535

《蒸压粉煤灰砖》JC/T 239

《非烧结垃圾尾矿砖》JC/T 422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JG/T 505

《蒸压灰砂多孔砖》JC/T 637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建筑垃圾再生墙体材料应用技术规程》 DB11/T 2206
	1.市政工程：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构筑物（如检查井、管沟及电缆沟砌体）、防护工程（如挡墙、护坡及排水边沟）及基础砖胎膜等；

2.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膜等；
3.园林工程：园林景观构筑物（如景墙、花池）、绿化围护及景观道路配套设施的砌筑部位等；

4.水务工程：堤防护坡、护岸、管沟和水工建筑物非承重墙体等。

	5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GB/T 11945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T 15229

《蒸压粉煤灰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T 36535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JC/T 862

《装饰混凝土砌块》JC/T 64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建筑垃圾再生墙体材料应用技术规程》DB11/T 2206
	1.市政工程：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构筑物如检查井、管沟及电缆沟砌体、防护工程（如挡墙、护坡及排水边沟）及基础砖胎膜等；

2.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膜等；

3.园林工程：园林景观构筑物（如景墙、花池）、绿化围护及景观道路配套设施的砌筑部位等；

4.水务工程：堤防护坡、护岸、管沟和水工建筑物非承重墙体等。



	6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T 15229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

《蒸压灰砂实心砖和实心砌块》GB/T 11945

《蒸压粉煤灰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T 36535

《粉煤灰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JC/T 862

《装饰混凝土砌块》JC/T 64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建筑垃圾再生墙体材料应用技术规程》DB11/T 2206
	市政工程：市政附属设施的非承重墙体及内隔墙等部位；
建筑工程：室内外非承重墙体、框架填充墙、内隔墙及建筑围墙等部位；
园林工程：园林景观构筑物（如景墙、管理间）的砌筑及绿化配套设施的非承重墙体。

	7
	护坡砖和挡土墙砌块
	《生态护坡和干垒挡土墙用混凝土砌块》JC/T 2094
	市政工程：城镇道路边坡、桥梁锥坡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护坡与支挡结构；

建筑工程:建筑基坑周边防护、住宅小区内部绿化支挡及坡面防护工程等；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景观护坡、生态围护、花池砌体及地形改造的支挡部位等；

4.水务工程：堤防、河道护岸及水利设施配套的生态护坡与结构支挡部位。

	8
	装饰混凝土砖
	《装饰混凝土砖》GB/T 24493
	1.市政工程：市政及景观配套围墙、挡土墙饰面、护坡工程装饰面层以及景墙、花池等景观构筑物等；
2.建筑工程：室内外非承重墙体饰面、建筑围墙及建筑外立面装饰层等。

	四、再生骨料铺装材料

	9
	路面砖
	《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CJ/T 400
	1.市政工程：城镇道路人行及非机动车系统、景观绿道、公共广场、停车场及桥下空间等配套路面部位；

2.建筑工程：居住区内部道路、露天停车场及建筑周边的硬质铺装部位等；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园路、广场、登山道及各类景观铺装系统等；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滨水景观步道及水务设施配套的人行路面等。

	10
	透水砖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

《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CJ/T 400

《透水砖路面施工与验收规范》DB11/T 686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1.市政工程：城镇道路人行系统、非机动车道、景观绿道、公共广场及社会停车场的透水路面部位；
2.建筑工程：住宅小区及公共建筑配套区域的小区道路、露天停车位及地面工程；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园路、景观广场、登山道及各类生态铺装结构层；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滨水景观步道及水利设施配套的透水铺装部位。

	11
	透水混凝土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CJJ/T 253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透水地面铺装技术规程》DB11/T 2384
	1.市政工程：城镇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绿道、公共广场及停车场的透水路面层等；
2.建筑工程：居住区的消防车道路、机动车道路、人行道路、园林、地面停车场、广场、庭院及建筑周边的透水地面工程等；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园路、景观广场、登山道及各类铺装部位的透水结构层等；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景观步道及滨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透水铺装部位。

	12
	植草砖
	《混凝土路面砖》JC/T 466

《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

	1.市政工程：公共停车场、景观绿道、城市广场的生态铺装部位，市政道路路侧生态边沟及绿化护坡围护等；

2.建筑工程：住宅小区及公共建筑内的停车场、消防车道及景观道路路面等；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园路、广场、停车场；登山道及景观坡面绿化工程等；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景观步道及河道生态护坡的铺装部位。

	13
	盲道砖
	《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

《触感引道路面砖》GB/T38107
	1.市政工程：城镇道路人行道、人行天桥及地道出入口；公交车站、轨道交通及铁路客运站站台等公共交通枢纽设施的无障碍引导系统；

2.建筑工程：公共建筑入口、电梯厅、楼梯起止点、服务台及无障碍卫生间等部位；

3.园林工程：公园、城市绿地内的景观道路、广场及配套无障碍游览设施的衔接部位；
4.水务工程：滨水景观步道、堤顶人行道的无障碍引导部位。

	14
	路缘石
	《混凝土路缘石》JC/T 899
	1.市政工程：城镇各级道路（含机动车道、人行道及自行车道）、立交与轨道交通枢纽、公共广场等工程的边缘界护部位；

2.建筑工程：居住区内部道路、停车场及配套地面工程的边缘部位；

3.园林工程：公园及绿地内的园路、登山道、景观广场、停车场的路缘及铺装收边部位；

4.水务工程：堤顶道路及滨水景观步道的路缘部位。

	五、再生回填材料

	15
	回填材料
	《建筑垃圾再生回填材料应用技术规程》DB11/T 2205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 82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技术要求》DB11/T 864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
	1.市政工程：城镇道路路基处理、各类市政综合管廊及管沟槽回填、海绵城市渗排设施回填；
2.建筑工程：建筑基坑及肥槽回填、室内房心回填、地基处理工程及配套管沟回填；

3.园林工程：园路及广场路基回填、人工湿地过滤层填料等；

4.水务工程：堤防加固回填、水工建筑物基坑回填、路基防护工程及水土保持工程回填等。

	六、再生骨料渗蓄材料

	16
	渗蓄材料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透水地面铺装技术规程》DB11/T 2384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
	1.市政工程：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透水铺装垫层、蓄水/透水设施填料、人工湿地过滤层及渗排设施等；

2.水务工程：堤防护坡的反滤层、路基防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的排水/过滤层及生态修复部位等。



 

